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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年 7 月 13 日會議 

討論文件 

 

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 

中、小學合約教師的現況 

 

 

目的 

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滙報學校教學人力資源的安排，以

及公營中、小學合約教師的現況。 

 

 

背景 

 

學校教學人力資源  

 

2.  根據現行政策及措施，公營中、小學（包括官立、資

助及按位津貼學校）的教學人力資源來自下列三個主要途

徑： 

(a) 按核准班級數目和教師與班級比例（班師比）計算

的常額教師編制； 

(b) 在各項措施下提供的額外常額教師；以及 

(c) 為配合特定的政策目標而提供學校靈活調撥、可用

作聘用教學人員的現金津貼。  

3.  資助學校按班師比計算或額外提供的常額教師是按

照相關《資助則例》或《資助學校資助則例》中訂明的條款

及條件受聘，按位津貼學校的教師編制是參考資助學校的班

師比和適用的額外常額教師措施計算，並會按照個別學校的

服務條件聘用教師，而官立學校的常額教師則須按既定的公

務員招聘程序及條款聘用。至於為配合特定政策目標而以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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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津貼聘請的教師，則按照個別學校的合約條款受聘，並須

向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供款。  

 

4.  按特定的政策目標而提供現金津貼，可以讓學校享有

更大的自主權及因應校本需要靈活調配資源，在編制外增聘

教師及輔助人員或購買服務，以照顧學生多樣化的教育需要

及應付學校的不同情況，從而配合學校日常運作需要以提供

優質教育服務。現時，公營學校的教師隊伍約九成為常額編

制內的教師，而以現金津貼和其他經費聘任的合約教師約佔

一成。 

 

增加常額教席的措施  

 

5.  教育局持續審視各項與提供教學人力資源的相關政

策，優化人力資源安排，幫助學校建立更穩定的教師團隊，

有利學校的持續穩定發展。 

 

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及「生涯規劃津貼」轉為常額教席 

 

6.  為優化高中課程的推行，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的發

展與相關輔導服務，由 2016/17 學年起，公營中學可選擇將

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及「生涯規劃津貼」轉為常額教席，

有關措施可為學校提供穩定的教師人手推行相關政策。現時，

這項措施為學校提供約 560 個額外常額教席。 

 

班師比劃一增加 0.1 

 

7.  為了提供額外的教學人手予學校推動各項教育措施，

提升教育質素，由 2017/18 學年起，公營中、小學（包括特

殊學校）的班師比已劃一增加 0.1，新增的常額教席約 2 200

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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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新措施 

 

8.  政府由 2017/18 學年起把關愛基金下的特殊教育需要

統籌主任試驗計劃恆常化，在三年內分階段於公營普通中、

小學增設一個編制內的學位教席，以便學校安排一名專責教

師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，支援融合教育，預計因此會

於公營普通學校增加共約 840 個常額教席。 

 

9.  由 2017/18 學年起，為開辦核准一至五班小學班級的

特殊學校提供一名助理小學學位教師（課程發展）的常額教

席，以取代有關學校的課程統籌津貼，為一些小學班級較少

的特殊學校提供更穩定的人手以執行所需的課程領導工作。

在這項措施下，2017/18 學年共開設了 28 個相關的常額教

席。 

 

 

現況 

 

合約教師聘任情況   

 

10.  除在上述各項措施下所新增的常額教席外，根據

過往經驗，每學年平均約有二千多名中、小學教師因退休或

其他個人原因而離開教師行列，換言之，每年因自然流失而

騰出的教席空缺約為二千多個，這些新增的常額教席和空缺，

均有助吸納現職的合約教師和為新畢業準教師提供入職的

機會。本局理解學校能否以常額教席聘用校內的合約教師涉

及多項客觀和考慮因素，例如官立學校的常額教席空缺必須

經公務員招聘程序以公開招聘形式來填補，在官立學校服務

的合約教師應與其他申請人按同樣程序申請。另外，學校在

一般情況下須以編制內的常額教席優先吸納校內的過剩常

額教師，如尚有空缺可考慮以合適的合約教師填補。除了受

上述的因素所限制外，學校亦須根據公開、公平、具實證及

透明度的校本機制，並按客觀的準則甄選合適的人士填補常

額教席，如合約教師未完全具備出任相關常額職位所需的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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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和符合有關準則，學校亦未能以常額教席聘用該等合約教

師。因此，學校未必可盡用常額編制教席空缺全數吸納現職

的合約教師。 

 

善用教學人力資源 

 

11.  教育局一直鼓勵學校妥善運用教學人力資源以履

行良好僱主責任，在聽取業界意見及與各持分者溝通後，教

育局在 2016 年制訂了「善用教學人力資源」指引（「指引」），

並向學校發出通告籲請學校遵照指引的原則善用資源。為配

合各項增加常額教席新措施的推行，本局在 2017 年 7 月 20

日向學校發出更新的通告和指引，特別提醒學校須妥善運用

新增的常額教席，為合約教師提供合適及穩定的工作環境，

通告和指引的內容包括： 

(a) 善用在 2017/18 學年透過增加班師比及其他措施所

提供的額外常額編制教席，吸納過剩教師，及按客

觀的準則，以妥善和合理的甄選程序填補常額編制

教席的空缺，包括提供機會有序地讓合適的合約教

師聘任為常額教師，以建立穩定的教師團隊； 

(b) 若合約教師的工作量等安排與相應職級的常額教師

相若，學校應參考合約教師的資歷和經驗，給予教

師合理的薪酬。學校亦應為合約教師提供適當的培

訓及專業發展機會；  

(c) 如使用經常津貼或特定計劃措施的撥款聘請合約教

師，應盡可能以全學年聘請，並按學校的人力資源

規劃情況，盡量為他們訂定較長的合約年期；及 

(d) 應採用合適的職銜聘請教師或輔助人員以清楚反映

其工作性質。不應聘請輔助人員（包括教學助理）

擔任教學工作。 

上述通告亦同時提醒學校，除非學校有實際需要，否則不應

凍結教師職位以申領現金津貼，為教師提供合適及穩定的工

作環境，以提升教師專業水平，促進優質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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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本局十分重視學校為合約教師提供合理的服務條

件和工作安排，因此本局已透過上述通告特别提醒學校在釐

訂合約教師的薪酬待遇時，要充分考慮同類職位的薪酬水平

和工作條件，以確保合約教師的待遇與其職責相稱。據了解，

學校會因應校本和教師的個別情況，為合約教師作合理和合

適的工作和薪酬安排，以配合個別教師的能力和學校運作的

需要。例如有學校表示，若合約教師為新入職的教師，工作

經驗尚淺，會相應調節其薪酬和工作量(包括不用擔任班主

任等)。 

 

13.  在工作前景方面，學校會挽留工作表現良好和對

教育事業有熱誠的合約教師，不少合約教師因其良好的教學

表現而得到學校的肯定，繼而獲聘為常額教師在學校繼續工

作和發展。合約教師在相同學校連續受聘除有助學校穩定持

續發展外，亦可提升教師士氣。此外，絕大部分學校已設有

校本機制，提供機會有序地讓合適的合約教師聘任為常額教

師，讓他們在教育界持續發展。從本局的資料顯示，約有 1 700

名在 2016/17 學年任職的合約教師在 2017/18 學年獲聘用為

編制內的常額教師。 

 

 

總結 

 

14.  本局向學校提供現金津貼的目的是為配合特定政

策目標，讓學校靈活調撥資源，制訂合適的財政計劃及預算，

按學校的個別需要自行聘用所需的額外教師或輔助人員，以

保留人才及配合學校的持續發展。我們十分認同合約教師對

學校所作的貢獻，而且他們是協助學校面對各項轉變和挑戰，

讓學校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人員。我們會繼續鼓勵和支援學

校履行良好僱主的責任，在聘用合約教師時按照教育局所訂

立的原則，為合約教師提供合理的服務條件和工作安排，妥

善運用有關的人力資源。此外，我們會繼續留意學校運用教

學人力資源的情況，並研究不同的措施，例如把合適的現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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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貼轉換為常額教席的可行性，以提升教育質素，並進一步

穩定學校的教師團隊。 

 

15.  請委員備悉各項教學人力資源的安排和合約教師

的最新發展。 

 

 

 

教育局 

2018 年 7 月 




